退休手续办理流程
1.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
退休当月月初，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二寸彩照1张至人事处人事科(行政楼A310）。

填写《退休人员资产交接确认单》（到本部门资产管理员处领取），待国资处盖章后，将确认单送至人事处人事科。
联系人：陈建敏，联系电话：88233051。
2.开通社会保障卡储蓄功能

退休当月开通社保卡储蓄功能。退休收入分为三部分:（1）养老金和职业年金，每月20号之前分别由省机保中心发放至社保卡；（2）住房补贴，每月8号学校发放至工行卡。

3.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核对
退休当月月底，待工作人员通知后，前往人事处劳资科(行政楼A308）核对并签署《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》。

联系人：孙涵，联系电话：15861985162。
4.公积金提取

退休次月20号以后，可凭退休证及相关材料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。

5.下载“江苏智慧人社”APP
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，注册登录后，查看每月养老金发放情况。每年在APP上进行一次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。

6.申领退休一次性补贴
提供独生子女证原件，申领退休人员一次性补贴，待省人社厅养老处审核后发放补贴。省管干部的退休一次性补贴，由省委组织部审核。

附件1

弹性提前退休告知书










：（用人单位全称）

本人
  
 
（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）将于


年    月    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。本人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，具体退休时间为


年

月

日。截至该日，本人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超过3年，且退休年龄不低于（请勾选其中一个：1.女职工50周岁(；2女职工55周岁(；3.男职工60周岁(）的原法定退休年龄。

现根据《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3个月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告知贵单位。

本人声明：本人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完全基于本人意愿，不存在任何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工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使用说明
1.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时，可填写本告知书并提交给用人单位。

2.截至职工自愿选择的弹性提前退休时间，职工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：①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；②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；③距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》中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不超过3年。

3.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，职工填写并向用人单位提交本告知书。

4.用人单位不得违背职工意愿，违法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提前退休。

